
一、韓國之栽培介質及附帶栽培介質植物（包括蘭花）輸入檢疫規定： 

（一）所稱之栽培介質係指單一種之泥炭苔（peat moss）、椰糠（coco 

peat，包括椰殼）、水苔或樹皮（不包括禁止輸入植物的樹皮），

或其一種與其他人造無機物（如蛭石、珍珠石等）之混合物。 

（二） 准許輸入的條件： 

1. 前述栽培介質本身。 

2. 用於運輸途中為保護花卉球莖所使用之前述栽培介質。 

3. 用於運輸途中為保護或覆蓋植株所使用之前述栽培介質，且植株

根部不黏附於栽培介質上，並於輸入檢疫時，抖動植株即可輕易

脫落者。 

4. 植株在完全去除原栽培用土或其他栽培介質後，重新種植在未經

使用的栽培介質如泥炭苔、椰糠（包括椰殼）、水苔或樹皮（不

包括禁止輸入植物的樹皮），並立即裝箱出口者，其輸出植物檢

疫證書上須加註：“The plants were loaded into the container 

immediately after being planted in (name of growing media) which 

had never been used for plant growing”。 

5. 植株在完全去除原栽培用土或其他栽培介質後，重新種植在未經

使用的泥炭苔、椰糠（含椰殼）、水苔或樹皮（不包括禁止輸入

植物的樹皮）內，在裝箱之前一直放置在國家檢疫機構登記之溫

室或其他栽培設施裏的混凝土地面或高出地面 50 公分的床架

上，且該設施須使用 1.6×1.6 mm或更小孔徑的防蟲網覆蓋，則

該植株得附帶栽培介質輸入，其輸出植物檢疫證書上須加註：

“The plants were planted in (name of growing media) which had 

never been used for plant growing, and have been grown on the floor 

paved with concrete etc. or on the shelves 50 cm above ground in the 

green house ( or the facility equipped with 1.6×1.6 or smaller 

meshes) which is registered with (name of NPPO)”。 

二、蝴蝶蘭、文心蘭等其他蘭花裸根種苗、組織培養苗及切花： 

須檢附植物檢疫證明書且不得附有土壤。 

 


